第二十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觀光休閒盃運動競賽羽球分則

第一條  比賽時間：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三十日（星期六）至五月一日（星期日）
第二條  比賽地點：明道大學體育館
第三條  比賽項目：混合團體組
第四條  比賽制度：主辦單位得視報名隊數調整比賽制度。
第五條  比賽抽籤：另行公告

第六條  比賽規定：
（一） 均採五點三勝制（順序均為混雙、男單、女單、男雙、女雙），不得兼點，每點採三局二勝制。（除女單每局十一分外，其餘每局十五分）。
（二） 參賽選手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，以棄權論。
（三） 各隊出賽名單，中間不得輪空，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敗點論。
（四） 各組球員出賽時請攜帶本學期註冊之學生證正本以備查驗，未攜帶學生證正本而以其他檔案證明者一律不准出場比賽（經判失格如同排空點論處）。
（五） 比賽日程由大會抽籤決定後不得更改，如遇比賽連場時不得休息更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賽程。
（六） 比賽時應依排定場次時間出場，不出賽或逾比賽規定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，以棄權論（以球場時間為準）。
（七） 為使比賽順利進行，大會有權拆點進行比賽。
   （1）若有空點現象時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
　　 1、 兩隊勝負尚未分出之前，出賽單位各點若有選手缺時，視同空點。（雙打時僅一名選手出賽亦屬空點）
　　 2、 空點一經判定，則不論該場已賽勝負如何，一概判為對方之勝場。（比數之計算，5點制為3:0）
     3、 若出賽單位選手不足時，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，並告知對方後，只可將選手排在前面各點，中間不得有空點，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之勝點。（若未告知時，則該場比賽亦視為空點，而判為對方之勝場）。
　　4、 空點經判定後，僅該場判為負場，其前已賽成績依舊保留，亦不取消往後之賽程。
　　5、 兩隊出賽時，雙方選手必需全體列隊，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份無誤後，開始進行比賽。
            (比賽結束前，若出賽選手有人、證不符之情況，得再次要求核對選手身份)。
　　（2）循環賽計分法：
　　　　1. 每場比賽以分出勝負之球隊，由裁判判定獲勝後，其餘各點不再繼續比賽。
　　　　2. 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，不予列入名次，其已賽之結果均不予計算。
　　　　3. 勝一場得二分，敗一場得一分，棄權以零分計算。
　　　　4. 積分相等時：
　　　　　a、兩隊積分相等時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　　　　  b、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以積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之 勝點和負點之商判定之。若再相同時，以該相關各隊比賽果之勝局和負局數之商判定之。若再相同時，以該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之勝分和負分數之商判定之。如仍相同時，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。
　　　　　c、計算勝率公式為：勝率＝得點（局、分）除以失點（局、分）。
第七條  比賽規則：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94年公佈最新羽球規則。
第八條  報名辦法：
　（一） 每單位限報一隊，每隊報名人數以十二人為限。
　（二） 報名費用：每隊新台幣參千元整。
第九條  獎勵辦法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條  罰則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五條辦理。
第十一條 申訴：依照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一條辦理。
第十二條 附則：
　（一） 若參賽單位對競賽規程及比賽規定等各項比賽事宜有疑問，且經主辦單位解釋後，仍繼續存有疑義時，得由所參加組別之半數以上球隊隊長（不含提出疑義之參賽單位所屬球隊），連署召開臨時領隊會議。
　（二） 運動員出場比賽時應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，當場提不出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
  （三） 凡比賽時發生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以該場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
　（四） 各場比賽進行時，如遇颱風、天然災害，比賽與否，須經大會及裁判裁定，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   附註：本次比賽用球使用RSL比賽用球。
